
莆田市网吧“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第一条为规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名登记明察暗访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名制登记管理，落实网吧上网人员实名登记管理，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名登记明察暗访检查是公安机关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名登记情况进行现场查验的实名登记管理活动。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
第四条检查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由2名（含）以上公安民警组成。
第五条检查人员应随身携带本人警官证、居民身份证，每个暗访小组还应携带年龄相差20岁以上，或异性居民身份证1张、非有效身份证件（如驾驶证）1本用于测试。
第六条公安机关开展网吧实名登记检查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做到：
（一）以正常上网人员身份登记上网；
（二）与网吧前台人员文明交流、言语得当，暗访人员不能使用类似“需要提供帮助、情况紧急”等诱导性语言诱导网吧工作人员为其开卡； 
（三）如实记录发现的相关问题。
第七条建立网吧“双随机”抽查机制，依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属地网吧基础信息数据库，随机抽取检查对象；要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对随机抽取的网吧开展现场检查。要确保将网吧“双随机”抽查机制要求落到实处。原则上，每三个月至少抽查1次，每次不低于5%。对投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网吧，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
第八条检查方式分为明查和暗访，检查应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后实施。报告内容应包括检查目的、对象、内容、时间、地点、人员组成，以及注意事项、纪律要求、所需经费和装备保障等内容。
第九条重点检查内容:
（一）网吧基础资料与网吧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二）是否存在一机多人上网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不登、漏登、乱登或冒用他人身份证、身份信息登记上网等违背网吧上网实名制的情况；
（四）网吧业主、安全员及上网人员有无制作、下载、复制、发布、传播各类有害信息。
第十条检查认定网吧实名登记不合格，采用以下方法：
（一）检查人员向前台人员明确表示上网，不主动出示身份证件，被允许上网的，认定为无证上网；
（二）检查人员使用与本人差异很大（异性或年龄差异20岁以上）的他人身份证件要求上网，被允许的，认定为持他人身份证上网；
（三）检查人员使用驾驶证等非有效身份证件要求上网，被允许的，认定为持无效身份证件上网；
（四）检查人员使用一张身份证明确告知两人或两人以上上网，被允许的，认定为一人登记多人上网；

（五）检查人员亮明身份直接从网吧收费管理系统中随机抽查几名上网人员，核对其刷卡上网的身份信息。

第十一条按照“逢查必填”的原则，开展检查要逐家网吧填写《莆田市网吧随机抽查测试情况表》。检查结束时，检查人员和被检人员应在登记表上签字，以示负责。
第十二条对检查认定为不合格的问题网吧，应及时录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系统，纳入“黑名单”进行重点监管，严格落实管控措施，明确监管职责。
第十三条检查人员应严格遵守纪律，严禁隐瞒不报，严禁向无关人员、被检查对象透露检查情况。
第十四条暗访时每个检查小组应配备密拍设备，对检查过程进行全程密拍记录。
第十五条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提交书面工作报告，向批准人报告情况，必要时要将检查视（音）频资料一并上报。
第十六条暗访转为明查的，由实施暗访检查的公安机关决定；对违反实名登记暗访结果的应用，由属地公安机关决定。
第十七条检查情况应及时如实作出通报。对暗访检查发现的实名登记工作落后和问题严重地区的公安机关责任人员，要依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和《全省公安机关教育防范三项制度》规定，实施“三项制度”问责。
第十八条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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